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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永川区科学技术局
中共重庆市永川区委组织部
重庆市永川区财政局
关于修订《永川区科技创新支撑产业发展激励政策》的通知
永科局〔2025〕35号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区政府有关部门，有关单位：
根据《公平竞争审查条例》相关规定，现将修订后的《永川区科技创新支撑产业发展激励政策》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重庆市永川区科学技术局    
中共重庆市永川区委组织部   
重庆市永川区财政局     
2025年9月15日      
（此件公开发布）


永川区科技创新支撑产业发展激励政策

为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营造良好创新生态，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制定以下政策。
一、培育壮大创新主体
第一条  大力培育科技企业。对新认定为市级科技型企业并更新年报的，给予一次性补助1万元。对新认定、通过复审及新引进的高新技术企业给予一次性专项经费支持：
（一）对首次通过认定的企业一次性给予最高20万元支持，通过复审的一次性给予最高10万元支持；
（二）对新引进的高新技术企业一次性给予最高20万元支持。
第二条  支持新型研发机构建设。国内外知名高校、科研院所、企业以独资、合资、合作等方式设立高水平新型研发机构，对其给予不低于1000万元资金支持。获市级新型高端研发机构专项资金的，按所获专项资金给予1:1配套支持，最高不超过500万元；获市级初创型、区级新型研发机构认定，一次性分别给予50万元、20万元支持。
二、支持提升研发能力
第三条  鼓励加大研发投入。全面落实企业研发投入加计扣除税收优惠政策，对建立研发准备金制度且申报研发费用在100万元以上1000万元以内的企业，区级按研发费用存量不高于3%、增量不高于10%给予补助。
第四条  组建创新联合体。推进产业链、创新链深度融合，组建一批龙头企业牵头、中小企业参与、高校院所支撑、各创新主体相互协同的创新联合体，提升企业创新能力和产业核心竞争力。根据绩效评估情况给予每个创新联合体最高不超过200万元的运行经费支持。
第五条  支持研发平台建设。新认定全国重点实验室、国家技术创新中心等国家级科技创新基地，按照国拨资金1：1配套奖励，最高不超过1000万元。对新认定的重点实验室、技术创新中心等市级、区级科技创新基地，分别给予50万元、20万元一次性补助。对新认定的国家级、市级企业技术中心，分别给予100万元、20万元一次性补助。
三、鼓励科技成果转化
第六条 支持开展创新创业。鼓励高校师生和科研人员开展创新创业活动，区内转化的科技成果获得国家级、市级科学技术奖或科技创新创业大赛、创新挑战赛奖励，按1：1给予配套奖励，分别最高不超过50万元、20万元。
第七条 激励重大科技成果产业化。鼓励高校院所、企业等重大科技成果在永开展二次开发、工艺验证和试生产等中小试服务，投入正式运营并产业化后，给予最高不超过500万元的产业化补贴。
第八条 支持建设科技孵化机构。对新认定的国家级、市级、区级的众创空间（科技企业孵化器、创新创业示范基地、工业设计中心），分别予以50万元、20万元、10万元的奖励。
第九条 鼓励技术交易。对认定为国家级、市级、区级技术转移转化机构的，分别给予最高50万元、20万元、10万元一次性补助。技术合同在市、区科技部门登记认定后，按技术合同成交额最高不超过5‰给予补助。
四、优化创新发展生态
第十条  支持科技人才集聚。引进产业发展急需的顶尖人才及团队，对其给予资金支持。新认定市级以上院士专家工作站正常运行一年以上的，一次性给予最高不超过300万元补助。企业、高校院所等在永牵头举办主导产业密切相关的国际、国内重要影响力的产业发展峰会，一次性分别给予10万元、5万元补助。
第十一条  强化科技金融支撑。发挥政府基金的引导和放大作用，有效吸纳社会投资，发展壮大科创培育基金。加大对科技型企业信贷支持，对获得知识价值信用贷款的科技型企业，按时还本付息后，给予企业该项贷款当期支付服务费50%的补助。探索开展科技保险试点工作，对保费给予一定比例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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